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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科大实设字〔2022〕19号

各学院(中心）：

为切实加强实验室的安全管理，保护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

全，维护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的正常秩序，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处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《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规范（试

行）》和《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室人员行为准则（试行）》发给你

们。望认真学习，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本学院(中心）

实验室管理规范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室安全规范（试行）

2.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验室人员行为准则（试行）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2022 年 7 月 8 日


